
2. 

 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  學年度第  學期研究生學位論文考試申請書 

一、申請學生資料 

系所 
□物理學系 

□✔光電科技研究所 
學號  姓名  

學制 
□博士班 

□✔碩士班 

考試時間     年   月   日(星期   )    午   時   分 

考試地點     校區       館       教室 

指導教授  

論文題目  
共同指導教授 
※如無共同指導教授免填 

 

二、擬聘考試委員 

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
本校碩士暨博士考試規範 

第 6、7條之符合情形(備註) 

   □第 1款 □第 2款 □第 3款 □第 4款 

   □第 1款 □第 2款 □第 3款 □第 4款 

   □第 1款 □第 2款 □第 3款 □第 4款 

   □第 1款 □第 2款 □第 3款 □第 4款 

   □第 1款 □第 2款 □第 3款 □第 4款 

勾選第 3 款、第 4款情形者，經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通過。 

備註：依本校「碩士暨博士學位考試規範」第 6、7條之規定，各學位考試委員須符合：第 1款：符合各學位職級規範之教師；

第 2款：符合各學位職級規範之院士；第 3款：有博士學位且學術有成就；第 4款：屬稀少或特殊性考試委員。其中第 3

款、第 4款資格之認定基準，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、所、院務會議或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定之。 

三、系(所)審查項目，申請人先行勾選並依序檢附必要資料 

□✔論文題目及其內容符合系(所)教育目標、核心能力、課程內容及課程性質所屬領域、學術或專業實務。 

□✔本系（所）規定畢業學分數為 26 學分（必修 8 學分，選修 18 學分，論文指導 6 學分） 

□✔申請人已修畢學分數    學分（必修   學分，選修    學分，論文指導   學分） 

  本學期尚修習    學分（必修   學分，選修    學分，論文指導   學分），符合申請學位論文口試

應修課程與學分數。 

□✔已檢附學生歷年成績表正本。 

□除應修課程學分數，並符合系所申請學位考試資格之法規（請填寫系所相關辦法名稱/條文/佐證名稱，

並檢附佐證資料）：  符合本系（所）博士班修業規定第十條   

□博士生經博士學位資格考核及格。 

□✔檢附無違反學術倫理聲明書及論文原創性檢核比對結果。 

□✔檢附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修課證明(106學年後入學適用)。 

◎本次申請學位考試情形：□✔第一次申請 

□曾申請，後更改論文考試日期 

□曾申請，後撤銷論文考試 
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申 請 人 （ 簽 章 ）：  指導教授（簽章）：  
經檢核，上列資料無誤 

 
共同指導教授（簽章）： 

※如無共同指導教授免簽  

系所檢核人員（簽章）：  系(所)主管（簽章）：  
 

請自行依成績單修畢學分數填寫。各項目本學期無修課者，請填 0學分 

論文完稿後檢核，於離校時繳交 


